
附件7：

原州区2025年中央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

水利救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探索和建立科学、高效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精神，我单位对该项目进行了自验、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原州区转移支付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1、专项转移支付预算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中央农业防灾减灾资金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五批）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386号）文件精神，批复项目概算总投资388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中央财政资金；建设内容为开展农作物防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面积≥7万亩，农作物喷施抗旱剂≥5万亩次。
2、绩效目标
农作物防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面积≥7万亩，农作物喷施抗旱剂≥5万亩次。

（二）本级下达市县区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本级下达预算
由于资金下达太晚，走正常采购程序将会导致农作物防灾救灾任务难以完成，项目下达后，我单位及时给农业农村局局长汇报，并于8月15日由分管农业副区长主持召开了专题会，会议要求将项目资金分解到各乡镇开展农作物防灾救灾工作。会后，我中心积极与乡镇对接落实任务，原州区农业农村局编制并下发了《关于下达原州区2025年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资金计划的通知》（原农发〔2025〕138号）文件本级分解下达预算如下：

建设地点：张易、中河、寨科、炭山、三营、黄铎堡、河川、官厅镇及彭堡镇共9个乡镇。

建设规模及内容：农作物防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面积≥7万亩，农作物喷施抗旱剂≥5万亩次。
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388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资金，占项目总资金的100%。

2、项目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绩效目标：农作物防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面积≥7万亩，农作物喷施抗旱剂≥5万亩次。
指标设定：项目绩效考核采用百分制考核，资金执行情况100分，项目绩效90分，其中：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全年资金总额388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资金，实际到位资金38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综上所述，项目资金足额到位，到位及时，足额拨付。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全年预算数388万元，执行数368.53545万元，执行率94.98%，结余资金19.46455万元，综上所述，资金全支付良好。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2、下达及时性。资金下达偏迟。2025年7月29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下发了《关于下达中央农业防灾减灾资金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五批）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386号）原州区收到正式文件已经8月上旬了，走正常采购程序项目根本无法实施，只能把资金分解到乡镇进行实施。

 3、拨付合规性。制定了《农业项目实施管理办法》、《项目实施流程与资料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1会、4审、2签”资金支付流程管理，1会即中心领导班子会议通过后支付；4审即经办人—财务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单位负责人逐级审核通过后支付；2签即2名经手人和2名财务审签人签字通过后支付。同时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要求，资金支付具备批复文件、采购资料、验收资料、物资发放资料等附件齐全方可支付，切实完善财务管理和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综上所述，项目资金拨付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使用规范性。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合法。

5、执行准确性。项目全年预算数388万元，全年执行数368.53545万元，执行率94.98%，结余资金19.46455万元，资金执行准确。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严格按照中央转移支付预算目标制定绩效目标申报表并进一步细化，开展了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项目依托乡镇进行询价采购，建设玉米、马铃薯、蔬菜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示范区19.06703万亩，喷施抗旱剂19.04053万亩次，严格按照验收结果及时支付资金，资金支出履行责任情况良好。
（三）总体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建设玉米、马铃薯、蔬菜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示范区19.06703万亩，喷施抗旱剂19.04053万亩次，实现促灌浆鼓粒、促单产提高等多重功效，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病虫害防治及时，玉米病虫害综合防效86%以上。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99分，其中：资金投入情况9.5分，产出指标49.5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建设抗旱保苗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等面积190670.3万亩，喷施抗旱剂190405.3万亩次，超额完成计划任务，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2）质量指标
2025年9月1日开始防治，至9月10日全部完成防治任务，共开展玉米、马铃薯、蔬菜等农作物防灾救灾面积19.06703万亩，喷施抗旱剂19.04053万亩次，玉米病虫害综合防效86%以上，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100%。
（3）时效指标
2025年9月1日开始防治，至9月10日全部完成防治任务，共开展玉米、马铃薯、蔬菜等农作物防灾救灾面积19.06703万亩，喷施抗旱剂19.04053万亩次，病虫害防治及时。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建设抗旱保苗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统防统治示范面积19.06703万亩，实现促灌浆鼓粒、促单产提高等多重功效，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病虫害防治及时，玉米病虫害综合防效86%以上，平均增产率8%以上，为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2）社会效益

项目资金下达后，我局编制并下发了《关于下达原州区2025年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资金计划的通知》（原农发〔2025〕138号），督促各乡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及时制定玉米重大病虫害防控项目建设方案并上报，开展玉米、马铃薯、蔬菜等农作物防灾救灾面积19.06703万亩，喷施抗旱剂19.04053万亩次，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保障了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

（3）生态效益

开展玉米、马铃薯、蔬菜等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选择低毒高效的杀虫剂、杀菌剂，遏制了病虫害的扩散蔓延，延缓玉米功能叶片的生长期，增强抗病能力并提高作物产量，达到防病防虫防早衰的目标。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通过项目建设，建设玉米、马铃薯、蔬菜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区19.06703万亩，喷施抗旱剂19.04053万亩次，示范区统防统治率100%，现场技术指导农户4000余人次，使农户进一步了解并掌握玉米、马铃薯及蔬菜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提高了农户种植玉米积极性，为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做出了贡献。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从农户对项目整体满意度、统防统治满意度、项目效益、技术服务4个方面，走访项目区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评价。经调查，满意度测评结果为90分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原州区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下达原州区2025年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资金计划的通知》（原农发〔2025〕138号）文件，下发到张易、中河、寨科、炭山、三营、黄铎堡、河川、官厅镇及彭堡镇共9个乡镇，下达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资金388万元，开展农作物防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面积≥7万亩，农作物喷施抗旱剂≥5万亩次。要求主要用于开展抗旱保苗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等方面。

各乡镇经过调查摸底后，认为其所在乡镇没有其他受灾情况，因此资金全部用于开展玉米、马铃薯、蔬菜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防灾救灾面积19.06703万亩，喷施抗旱剂19.04053万亩次，远远大于下达任务面积的原因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每亩防治成本不高于20元。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及早下达救灾资金，以便市县区及早谋划并做出安排，尤其2025年春季遭受大旱，旱作区域无法耕种，农户受灾严重，救灾资金由于下达太迟，致使救灾资金无法用于抗旱保苗等方面。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首先，将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在单位内部进行公开，使各项目组能互相借鉴，查漏补缺，杜绝违规及偏离绩效目标现象出现。其次，将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和自治区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绩效评价专家组评审。第三，对主管部门反馈的绩效评价评审结果认真整改，为下一年项目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项目在中央巡视、各级设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